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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丽市乡村公益性岗位服务协议 
（参考样式）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乙方：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， 电话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自愿签订乡村公益性岗位服务协议，并共同遵守本协议所列条款。
第一条  服务协议期限
本服务协议从     年   月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，期限为   一  年。
    第二条  服务内容和服务地点
1.甲方根据公共服务需要，安排乙方在             乡村xxxx岗位；乙方主要工作内容：（以就业信息员为例，协助甲方积极宣传人才就业社会保障政策，了解掌握就业培训的需求，收集、发布技能培训信息，组织本村劳动者参加职业培训、创业培训；统计本村劳动力就业信息，按时报送当月“瑞丽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台账”和“云南省农村劳动力培训和转移就业创业进度表”）；负责完成村委会和乡（镇）党委、政府安排的有关工作任务。甲方确因工作需要，可变更乙方服务岗位，应在一个月内与乙方协商补签变更协议。
2.乙方的服务地点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三条  双方职责
1.甲方应定期安排乙方本月服务内容，记录服务事项完成情况，完成服务事项的应按规定支付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。甲方做好日常安全管理和教育工作，不安排乙方从事危险服务事项。
2.甲方每季度对乙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合格继续聘用，考核不合格者解除本服务协议。
3.甲方应为乙方购意外伤害险，所需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4.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供服务，遇恶劣天气或危险情况应立即中断服务事项，并及时将发现的问题报告甲方，由甲方做出应急处理。
第四条  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
甲方按工作完成情况支付补贴，乙方完成服务事项的，甲方每月按补贴XXX元的标准，每季度统一支付一次。
第五条  服务时间
    乙方实行不定时服务制，具体服务时间由甲方根据公共服务需要安排，乙方应当服从。乙方在完成服务事项后，其余时间自行安排其他生产生活活动。
     第六条  纠纷处理
    本办法所指的乡村公益性岗位作为一种特殊帮扶手段，不完全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，在履行本服务协议发生纠纷时，双方本着合理合法、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处理，协商不成的，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或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    第七条  本服务协议双方签字或盖章（加指印）后生效，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乡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（所）一份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存档备案一份。本服务协议任何条款变动，应当以书面形式变更并签字或盖章（加指印）确认。
   

甲方（代表）签字（盖章）：

乙   方   签  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年    月     日

